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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的法律依据

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

讼法 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

法 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对

被拘留的人 认为需要逮捕的 应

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 提请人民

检察院审查批准 在特殊情况下

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

至四日

对于流窜作案 多次作案 结

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提请审查

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

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

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

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

定

由此可知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

段对嫌疑人的刑事拘留时间并非遥

遥无期 除极其特殊的案件外 公

安机关最迟需在刑事拘留后的

日内提请检察院批捕 而检察院审

查逮捕亦有不能超过 天的期限限

制

因此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

天期限加上检察院审查逮捕的

天期限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

天的由来

在此期间 公安机关的工作要

点主要包括 对嫌疑人进行讯问

对被害人及证人予以询问以查明案

件事实 对嫌疑人的人身或住所进

行搜查 要求嫌疑人指认作案现场

以固定证据 对作案工具及赃款

赃物进行查封 扣押或发还被害

人

天内的工作要点

依据 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三

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

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

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

因此 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

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

可委托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辩护 且

委托时间越早对其合法权益保护愈

加有利

在这 日内 辩护律师在接

受委托后应迅速向办案机关了解嫌

疑人的基本情况 案情 涉嫌罪名

及其被羁押的场所 及时会见嫌疑

人听取辩解意见 听取办案机关的

侦查意见 并根据所了解案件事实

和掌握的证据 向办案机关提交书

面律师意见

此外 如果嫌疑人符合变更羁

押措施相关条件时 同时向公安机

关提交变更羁押措施申请书 但在

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同意取保候

审的可能性并不高

辩护律师务必把握刑事拘

留 日内的 个时间节点

由上述 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

九条可知 公安机关向检察院申请

批捕有三个时间节点 在拘留后的

三日内 七日内和三十日内

因此 作为刑辩律师 务必要

通过会见嫌疑人以及向公安机关了

解案情以便对案件的复杂程度及社

会危害性大小进行预判和评估 以

初步判断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请批

捕会在刑事拘留后的哪一天 以免

错过检察院审查逮捕的黄金 天期

限

除此之外 还要经常和公安机

关承办警官及时沟通以确认提请批

捕日期

但鉴于目前公安机关执法标准

不一 且现有法律没有规定公安机

关有告知嫌疑人家属及辩护律师提

请批捕日期的义务

因此 更多情况下需要辩护律

师主动联系承办警官 或者向检察

院案管办申请查询案件是否进入审

查逮捕程序

争分夺秒的 天

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审

查逮捕阶段期间的工作要点

审查逮捕由检察院侦查监督部

门负责 承办检察官在收到案卷

后 除对案卷进行简单的形式审查

外 更重要的是对案件的证据及事

实情况进行较为全面地审查 同时

会提审 讯问嫌疑人以核实公安机

关所搜集的证据 并对公安机关的

侦查活动进行监督

通过审查 侦查监督部门如认

为证据不足 则会要求公安机关予

以补充

如果认为证据充分 符合批准

逮捕的法定条件 则会撰写 审查

逮捕意见书 并报检察长批准后送

达检察院案管部门

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

期间的工作要点

一旦确认案件进入审查逮捕阶

段 辩护律师应及时约见承办检察

官以陈述辩护意见 并尽快撰写法

律意见书 申请检察院不批准逮

捕 不予逮捕

该法律意见书要从嫌疑人的行

为不符合立案标准 证据不足 不

具有社会危险性等方面予以陈述

进而说服检察院对嫌疑人作出不批

准逮捕 不予逮捕的决定

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法律意见

书的标题应写明 涉嫌 罪

一案申请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

捕 不予逮捕决定的法律意见书

而不能简单以 法律意见书 为题

目 这样可以开宗明义 明确主

旨 且应思路清晰 言之有据 简

明扼要 以免承办检察官对该法律

意见书失去兴趣和耐心

提交法律意见书的最佳时

间

检察院的审查逮捕期限仅有

天 如果辩护律师在第 天提交法

律意见书是否来得及 答案是肯定

来不及

因为检察院在第 天基本已将

审查逮捕意见书 完成并转给案

管办 此时再提交法律意见书已无

任何意义

司法实践中 由于 审查逮捕

意见书 需要主管领导审批以及要

把案件移送给办案机关等流程 承

办检察官一般在受理案件后第 日

前后会形成初步确定性意见并撰写

审查逮捕意见书

如果辩护律师在承办检察官形

成确定性意见之后再提交法律意见

书 其辩护观点则很难被采纳 也

就失去了申请不批准逮捕 不予逮

捕的最佳时间 这对嫌疑人的权益

保护而言可以说是致命的

此外 如果条件允许 争取在

承办检察官阅卷之前就能和检察官

当面沟通陈述辩护意见 争取达到

先入为主 的目的

如果不能 则务必争取在提交

书面法律意见书时和检察官当面沟

通的机会 因为从对检察官工作的

尊重以及本着对嫌疑人认真负责的

态度方面而言 当面沟通肯定是首

选 且沟通效果也会经常出乎意

料

当然 个别案件中 承办检察

官基于时间 办案风格等因素不同

意当面沟通 在此情况下 辩护律

师可把书面法律意见书寄送至承办

检察官后再争取电话沟通陈述

天对案件走向的影响

检察机关未批准逮捕 未予

逮捕

依据 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八

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

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应

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

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对于批准逮捕

的决定 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

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

院

对于不批准逮捕的 人民检察

院应当说明理由 需要补充侦查

的 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

因此 如果检察院不批准逮

捕 则公安机关由于刑事拘留期限

已至 只能变更强制措施 此时无

论案件是否继续进行 嫌疑人至少

不会被羁押

结合目前司法实践 即便案件

进入审判程序 嫌疑人一般被判处

缓刑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些案件嫌

疑人甚至由于超过 个月的取保

候审期限而被解除强制措施

而强制措施一旦解除 则案件在

性质上与撤销无异 嫌疑人最终重获

自由

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准予逮

捕

如果检察院批准逮捕 则依据

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八条规定 嫌

疑人的羁押措施由刑事拘留变更为逮

捕状态

而嫌疑人一旦被批准逮捕 则案

件形势对嫌疑人愈加不利和被动

嫌疑人除被继续限制人身自由

外 后续的取保候审难度会更大

在后续的审判阶段 即便承办法

官内心确认罪不至此 但由于已被实

际羁押一定期限 除极个别案件被判

处无罪外 法官至少也会根据已经实

际羁押的期限进行 实报实销 而判

处一定的刑期

在此情况下 如果一些案件嫌疑

人本应无罪或者虽有罪但社会危害性

不大 在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情

况下被批准逮捕 则自侦查阶段至判

决生效短则几个月 长则几年的办案

期限内 嫌疑人将一直处于羁押状

态

同样的案件 或许可以有不同的

结局

辩护律师的辩护效果对犯罪嫌疑

人而言 有时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结

果 更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

运

在刑事案件中 大家对侦查阶段的 天期限比较熟悉

但对于审查逮捕的 天期限却不甚了解 且对于很多刑辩律师

而言 亦没有认识到这黄金 天在刑事辩护工作中的地位和重

要性

相对于一般刑事案件整个程序约几个月至几年的办案期

限 审查逮捕的 天期限在时间上虽可忽略不计 但通过笔者

最近几年成功办理多起取保案件来看 将此期间称之为律师辩

护工作的 黄金期间 绝不为过

那么 这 天为何如此重要 辩护律师又该如何善加利用

呢


